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參觀、新聞媒體採訪申請表(範本) 

參訪人姓名 

（或機關 

團體名稱） 

 

 參訪人數 20 人 

 

擬參訪日期時間 

 

106年6月22日 參訪目的 法治教育 

有無攝影拍照 □無 

有， 

 

（名稱、數

量） 

聯絡人及 

聯絡方式 

 

有無特定採訪 

對        象 
無 

□有，         

（姓名） 

核示  擬辦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參訪人欄不敷填寫時，請另列名冊。 

 

○○國小 

李○○ 
08-712XXXX 

0911-XXXXXX 

20 


